
《跨域无人系统协同作业交互协议规范》

团体标准编制说明

一、工作概况

1、任务来源

根据广东省质量检验协会关于《跨域无人系统协同作业交互协议规范》等两

项团体标准立项的通知（粤质检协〔2025〕132 号），团体标准《跨域无人系统

协同作业交互协议规范》（立项编号：TB25028）由珠海云洲智能科技股份有限

公司牵头编制，由广东省质量检验协会归口管理。

2、项目背景和必要性

海洋无人系统是国家海洋强国战略的重要使能技术之一。无人艇作为海洋无

人系统的重要一环，其应用价值和战略意义也日益增长。在重大海洋设施探测等

作业过程中，往往面临着恶劣、高强度作业水域的突发情况，对无人艇集群协同

种类、抗扰能力、覆盖广度、目标识别精度等提出的要求日益严苛。传统艇群协

同技术难以做到“以突变应对突发”。同时，随着海洋作业需求日趋复杂，水面

无人艇集群拓展为海空跨域无人艇-机集群，但其高效、超稳、高精协同控制技

术一直是国际性难题，尚未形成系统的理论与技术解决方案。

跨域协同是智能无人集群系统形成颠覆性能力的核心技术。与传统智能无人

集群系统的单域协同相比，跨域协同拥有优势互补、全方位联动等新技术特点，

在大幅提升智能无人集群系统功能的同时，能够不断扩大其应用范围。海空智能

无人集群系统跨域协同主要应用于海域警戒巡逻、海洋勘探、目标侦察、协同反

潜等海洋作业和联合作战任务中。其中，发展复杂海洋环境下的高可靠、低时延

海空平台通信技术是实现海空跨域协同的基础与前提条件。目前，海上通信系统

主要有采用高频、超高频等频段通信的岸基通信系统和利用通信卫星作为中继站

的海事卫星通信系统。然而，海上电磁传播环境受海水蒸发、海浪波动、海面漂

浮物遮挡、昼夜温差大等多种因素影响，海上通信面临着严峻的路径损耗和阴影

衰落等问题。此外，海空跨域协同平台存在显著的通信能力差异。上述因素导致

海空跨域通信面临传输频率易受扰动、带宽有限和异质通信融合难等问题。因此，

海空跨域协同通信需要具备抗干扰、高带宽和低延迟特性，以满足数据实时传输



等需求。

跨域无人系统需要具备稳健可靠的通信网络，这是其在运用过程中发挥效能

的基础。通信组网技术需要满足大容量、低时延、高可靠、全域覆盖和动态自适

应等要求，以保证各无人平台能够在复杂环境和高动态条件下进行大批量高频次

的要素级融合和协同。此外，跨域无人系统的通信组网还涉及多种通信协议和技

术。例如，基于拓扑结构的路由协议、基于地理位置信息的路由协议、随机路由

协议和智能仿生路由协议等，这些协议可以根据环境变化自适应地选择最佳路

由，以应对高动态网络的需求。在实际应用中，无人集群系统可能使用电台数传、

无线网、蓝牙、超宽带传输等技术实现个体间的信息交互，为构建高可靠、高速、

低时延、高带宽的集群通信网络奠定了基础。跨域无人系统智能通信组网技术通

过自组织、自配置、自愈合等特点，能够适应复杂多变的通信环境，并通过多种

通信协议和技术手段，实现无人系统的高效协同作业。

目前行业内缺乏无人艇-无人机等跨域无人系统并无统一规范的交互协议支

持，不同无人系统存在兼容性差、协同效率低、安全隐患多等问题。通过标准统

一数据格式、通信协议及接口规范，有助于提升无人系统之间的协同作业效率，

降低系统集成成本，促进新技术应用落地。因此有必要制定《跨域无人系统协同

作业交互协议规范》。

本标准的制定将填补跨域无人系统协同交互标准的空白，为多类型无人系统

的互联互通、任务协同和安全管控提供技术依据，助力我国无人系统产业的智能

化、集群化发展。

3、标准编制过程

（1）组建编制组

2025 年 3 月，基于科技项目研究成果，牵头单位珠海云洲智能科技股份有

限公司联合项目组主要成员单位广东工业大学、广东省电信规划设计院有限公

司、北京航空航天大学、浙江傲宋智能科技有限公司等单位组成标准编制小组，

启动标准草案编制工作。

（2）召开启动会

2025 年 5 月初，牵头单位珠海云洲智能科技股份联合标准编制组成员单位，

在香山海洋科技港组织召开了标准启动会议，对标准草案进行了讨论。



（3）编制征求意见稿

2025 年 5 月底，标准编制小组根据讨论会各单位专家意见，对标准草案进

行了修改完善，编制形成征求意见稿。

二、标准编制原则、主要内容及依据

1、标准编制原则

（1）标准的规范性原则

本标准按照广东质检协会团体标准管理办法和 GB/T 1.1 的规定要求开展标

准编制工作。

（2）标准的先进性原则

国内尚无跨域无人系统协同交互协议相关的国家标准、行业标准或地方标准

等各级标准，本标准的制定将填补跨域无人系统协同交互标准的空白。

（3）标准的适用性原则

本标准基于无人艇-无人机跨域协同作业的研发成果和实际应用经验进行编

制，保证了标准内容的可操作性和适用性。

（4）标准的协调性原则

本标准积极参考和引用已有相关标准，与现行法律、法规和强制性国家标准

及相关的行业标准没有冲突。

2、主要内容及依据

本标准主要技术内容包括跨域无人系统协同作业交互协议的术语和定义、通

信协议规范、数据交互格式、接口兼容性、安全与加密机制、测试与验证方法等。

本标准适用于跨地域、跨平台、跨类型的无人系统(如无人机、无人车、无人船

等)在协同作业中的交互协议设计，包括通信接口、数据交换、任务协同和安全

保障等范围。具体技术内容详见标准草案。

三、与现行有关法律法规及相关标准的关系

国内相关标准有行业标准 MH/T 2009-2017《无人机云系统接口数据规范》、

CH/T7002-2018《无人船水下地形测量技术规程》、YD/T 4182-2023《低速无人

系统导航国内外情况定位通用指标及测试方法》、MH/T2011—2019《无人机云系

统数据规范》、MH/T 简要说明 1069-2018《无人驾驶航空器系统作业飞行技术规

范》等等，以上相关标准虽然其系统数据接口、飞行技术要求可供参考，但只适



用于无人机系统数据接口与飞行技术等，未有针对跨域无人系统协同作业交互协

议规范的标准。

本标准制定过程主要参考、引用了以下相关文件，所设定技术要求与下列标

准没有矛盾。具体包括 GB/T 17546.1-1998《信息技术开放系统互连无连接表示

协议 第 1部分：协议规范》、GB/T 38647.1-2020《信息技术安全技术匿名数字

签名 第 1部分：总则》、GB/T 29265.402-2017《信息技术信息设备资源共享协

同服务第 402 部分：应用框架》和 GB/T 44286.2-2024《合作式智能运输系统应

用集 第 2部分：车辆协同驾驶应用集》等。

本标准积极参考和引用已有相关标准，与现行法律、法规和强制性国家标准

及相关的行业标准没有冲突。

四、重大分歧意见的处理经过和依据

本标准编制过程中未有重大分歧意见。

五、涉及专利的有关说明

本标准未发现涉及专利的情况。

六、实施标准要求及措施建议

按照团体标准管理办法，建议本标准作为推荐性标准，由广东质量检验协会

组织相关无人装备研发、生产及应用单位开展宣贯培训并监督实施，并根据标准

实施情况组织开展标准复审和修订。

七、其他应予说明的事项

无。

《跨域无人系统协同作业交互协议规范》标准编制组

2025 年 5 月 26 日


